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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和制定背景

1. 2022年标准系统复审结论为修订

根据国标委发〔2022〕10 号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推荐性国家

标准复审工作的通知》，国标委下达了 5项气瓶充装标准的复审项目，全国气瓶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气瓶充装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气瓶充装分会”）秘书处高度重视。2022

年 3月初，气瓶充装分会秘书处首先对复审标准的标准基本信息、标准的时效性、标准

的协调性的相关信息进行查询。秘书处就 5项复审的项目，在生产及应用单位等相关方

范围内就标准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调研，收集了相关单位的意见并汇总形成了初步的标准

复审意见。

2022 年 3月 23日，由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组织通过腾讯视频会议方

式邀请了瓶标委专家组成员逐项开展 5项标准的评估。会上专家们对 5项标准的适用性、

规范性、标准实施效果逐项开展了评估，并对初步的复审意见进行了讨论，最终形成了

标准的复审结论建议。本次复审结论为“修订”的标准有 5项，其中《气瓶充装站安全

技术条件》《焊接绝热气瓶充装规定》《非重复充装焊接钢瓶充装规定》3项标准继续

有效，秘书处对《液化气体气瓶充装规定》《溶解乙炔气瓶充装规定》2项标准开展了

修订草案的预研工作，编写了标准草案和项目申报书。

2. 标准修订计划申报

2022年 5月 22日秘书处将《溶解乙炔气瓶充装规定》国家标准草案稿上传委员工

作平台提交全体委员进行投票，本次投票应投票委员为 28人，实际投票人为 28人，其

中投赞成票 28人、反对票 0人、弃权票 0人，赞成率为 100%。

3. 修订计划下达

2023 年 12月 28 日，国标委发文“国标委发[2023]64号 ”——《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 年国家标准复审修订计划的通知》，正式下达 GB/T 13591-2009

《溶解乙炔气瓶充装规定》的修订计划，计划编号为 20233831-T-469，计划周期 16 个

月，由气瓶充装分会执行。

（二）起草过程

http://zxd.sacinfo.org.cn/gb_notice/170418484044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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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预研

2022年 5月~2023 年 12月，气瓶充装分会秘书处多次召开视频会议和年度会议对

《乙炔气瓶充装规定》草案稿内容进行讨论，相关气瓶充装厂家、用户、检测机构；气

瓶生产厂家代表踊跃参会，参会代表根据用户实际需求、乙炔气瓶充装的实际充装、安

全情况，对标准草案的充装技术修订内容进行了详细而充分的讨论，确定了标准起草工

作组各成员单位的职责、任务，并制定了工作计划。

2. 标准起草工作的成立

GB/T 13591-2009《溶解乙炔气瓶充装规定》的修订计划下达后，为保证项目顺利

实施，气瓶充装分会秘书处组建了由杭州新世纪混合气体有限公司、中国特种设备检测

研究院、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三泰气体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绍兴上虞溶解

乙炔气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组成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并明确了各起草单位承担的工作

（详见附件 A）。

3.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起草阶段

2024年 7月，气瓶充装分会秘书处对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进行核对和修改。

气瓶充装分会秘书处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上传到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网

站、面向气瓶充装分会全体委员、全社会广泛征集修改意见。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编制起草，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标准技术内容与国际市场接轨；符合

国内乙炔气瓶充装现状。

（二）本标准与 13591-2009相比，主要变化

1、标准名称

2009 版的标准名称为“溶解乙炔气瓶充装规定” ，因目前市场上除了添加常用溶

剂丙酮和二甲基甲酰胺溶解乙炔气瓶以外还有无溶剂的乙炔气瓶，GB/T 11638-2011《溶

解乙炔气瓶》与 2020 年调整为 GB/T 11638-2020《乙炔气瓶》，故将标准名称进行了

扩大，本次将标准名称修订为“乙炔气瓶充装规定”。

2、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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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中增加了基本条件的章节，明确了以下内容：

（1）、乙炔气瓶充装单位应满足TSG 07规定的气瓶充装许可条件。

（2）、乙炔气瓶充装单位应负责建立并持续维护气瓶充装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

（3）、乙炔气瓶充装单位应按照TSG 23要求对本单位已办理使用登记气瓶的电子标签或二

维码等电子识读标志进行维护，无法电子识读的乙炔气瓶不得充装。电子识读标志应带有加

密和真伪判断信息保证电子识读标志的不可复制性。

（4）、乙炔气瓶充装单位应按国家市场监督总局令第74号配备相应人员，并经过培训合格，

同时需制定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

等。安全总监和安全员应具备下列安全管理能力：

(a)熟悉乙炔气瓶充装相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标准和本单位乙炔气瓶充装过程控制等安全

要求；

(b)具备识别和防控相应乙炔气瓶安全风险的专业知识；

(c)具备按照相关要求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

(d)符合特种设备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的其他要求；

（e）具备指挥本单位应急演练的经验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5）乙炔气瓶充装单位装设的压力计量、温度计量、重量计量、安全阀、防爆电气、阻火器、

可燃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置等应与工艺设备、充装能力相适应，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相

关标准的规定。计量器具、安全附件等应按相关规定定期检定或校正。

（6）乙炔质量分析仪器应满足所充装乙炔产品质量的要求。

（7）乙炔气瓶充装单位应对自有产权气瓶建立电子档案并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使用登

记。

（8）充装设备应具备超压报警和自动停车功能，安全阀校验周期不得超过1年。

3、充装

本次修订更改了充装的内容，按充装工艺的流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从充装前的检查、

充装。

4、充装记录

本次修订更改了充装记录的内容，充装记录包括充装前的检查记录、充装记录以及充装

后的记录。充装记录可采用电子记录方式。

5、充装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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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加了充装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的内容，明确了以下内容：

（1）、乙炔气瓶充装单位应建立充装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并能将充装追溯信息提供气体

使用者扫描读取。

（2）、乙炔气瓶充装质量追溯信息系统应能实现自动采集、保存充装记录的功能，追溯信息

应真实、可靠、完整一致的要求，应具有可追溯、可交换、可查询、防篡改、防损毁、防灭

失，且保存一年以上。

（3）、乙炔气瓶充装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应提供开放的接口，具备与气瓶制造、配送、监

管、检验等其它与气瓶相关信息化系统的数据交互及信息互联互通的功能。

（4）、乙炔气瓶充装单位应通过电子识读标志公开公示充装信息。扫码电子识读标志可以查

看至少以下信息：充装单位名称和电话、充装介质、气瓶钢印标志、充装量、充装日期、充

装员、充装后检查结论。

（5）、乙炔气瓶充装单位应通过电子识读标志公开公示安全警示信息，显示内容应符合GB/T

16804和GB 15258的规定。

（6）、乙炔气瓶充装单位应通过电子识读标志公开公示气体产品质量合格信息。

（7）、通过扫描电子识读标志，能完整、有效读取乙炔气瓶的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充装信息、

安全警示信息和气体产品质量合格信息的，可不粘贴或紧固拴挂产品合格标签和安全警示标

签。

6、附录A

本次修订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将剩余乙炔量的计算方法调整为附录A。

7、附录B

本次修订增加了无溶剂乙炔气瓶的充装的内容将特殊部分作为附件B。

8、附录C

本次修订增加了使用不同溶剂的乙炔气瓶静置后压力参考数据表见附录C。

9、附录D

本次修订增加了DMF的理化参数见附录D。

（四）标准的主要内容

1. 标准名称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CDEB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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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3591-2009的标准名称为“溶解乙炔气瓶充装规定”，因目前市场上除了添加

常用溶剂丙酮和二甲基甲酰胺溶解乙炔气瓶以外还有无溶剂的乙炔气瓶，GB/T

11638-2011《溶解乙炔气瓶》与 2020 年调整为 GB/T 11638-2020《乙炔气瓶》，故将标

准名称进行了扩大，本次将标准名称修订为“乙炔气瓶充装规定”。该名称与国家标准

修订计划下达的名称不一致。

2. 范围

第一段描述标准的主要内容，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 GB/T 1.1-2020 的规定，对标准

的内容进行梳理、使用规范的描述语句与词汇。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根据第 3章以后各章的引用情况列出清单。

4. 基本要求

标准起草工作组搜集了相关的资料，结合 TSG 07、TSG 23和国家市场监督总局令第

74号令的有关规定与乙炔气瓶充装规定充装情况而提出了基本要求。

5. 充装

标准起草工作组按充装工艺的流程，从充装前的检查，到充装对乙炔气瓶的充装进行了

梳理和修订。

6. 充装记录

充装记录包括充装前的检查记录、充装操作记录以及充装后的记录。充装记录可采用电

子记录方式。

7. 充装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

标准起草工作组搜集了相关的资料，结合 TSG 07、TSG 23的有关规定与乙炔气瓶充

装规定充装情况而提出了充装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的内容。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

（1）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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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2） 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乙炔作为重要的工业气体，其应用广泛，涉及焊接、切

割等多个领域。然而，乙炔气瓶的充装规定长久以来一直沿用旧有标准，已逐渐无法适

应当前工业安全和生产效率的需求。因此，对乙炔气瓶充装规定进行修订，不仅是一项

紧迫的任务，更是推动工业安全发展的重要举措。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乙炔气瓶和充装设备不断涌现，这些设备在安全性、稳定性

和效率方面均有了显著提升。修订充装规定，引入新技术，将大大提高乙炔气瓶的充装

安全性，降低因充装不当导致的事故风险。

工业安全水平提升、促进工业可持续发展。修订充装规定后，乙炔气瓶的充装将更

加规范、安全，这将大大提高工业安全水平，减少因气瓶充装不当导致的安全事故，保

障工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乙炔气瓶充装规定进行修订具有显著的技术经济优势和社会生态效益。通过引入

新要求，提高充装安全性，将为企业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这也将促

进工业安全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为工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四、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

关数据对比情况

（一）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我国在 1993 年就颁布了 GB/T 13591《乙炔气瓶充装规定》国家标准。国外相关标

准有相关标准有 ISO 11372 气瓶-乙炔气瓶-充装条件和充装检查。

（二）我国标准与国外、国际标准的比较

国际标准主要注重乙炔气瓶的充装条件和充装的检查。国内标准修订时已参考了部

分国际标准的要点。修订后的标准能达到国际先进标准。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

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为我国自行修订，未采用国际、外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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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一）与乙炔气瓶充装规定的充装、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本标准涉及 GB 6819《溶解乙炔》、GB 15258《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一项

强制性标准，以及 TSG 07《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TSG 23《气瓶安全

技术规程》和国家市场监督总局令第 74 号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

监督管理规定》。

（二）本标准规范性引用的标准化文件有

GB/T 3864 工业氮

GB/T 6026 工业用丙酮

GB/T 7144 气瓶颜色标志

GB/T 11638 乙炔气瓶

GB/T 13005 气瓶术语

GB/T 16804 气瓶警示标签

HG/T 2028 工业用二甲基甲酰胺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

建议

本标准的内容已经具有较广泛的应用范围，具有可靠的技术措施保证，因此本标准

实施的过渡期较短（不会超过半年）。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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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表 A.1 起草单位承担的具体工作明细表

序号 单位名称 主要工作

1 杭州新世纪混合气体有限公司

牵头标准修订，负责技术内

容的校核、组织标准送审稿

的审查、组织报批工作

2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为标准技术内容把关、协助

收集文献资料

3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搜集和整理充装的需求

4 杭州三泰气体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内容把关，标准文本的

的校核

5 大连大特气体有限公司
提供统计数据、为标准技术

内容把关、协助收集文献

6 绍兴上虞溶解乙炔气有限公司 提供充装章节的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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